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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衛生署主管由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101 年度實地查核紀錄表 

第 1 章  基本資料 

1.1 財團法人名稱 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 

1.2 成立日期 90 年 9 月 24 日 

1.3 衛生署核准文號 90 年 09 月 20 日衛署醫字第 0900059517 號函 

1.4 查核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 32 號 2 樓 

1.5 查核日期 101 年 11 月 01 日 

1.6 查核團隊 

署外委員：黃英霓委員、金世朋委員 

人事管理分組：本署人事室黃宣榕專員 

財務管理分組：本署食品藥物管理局會計室汪碧玲視察、李桂芳專員 

法制規範分組：本署法規委員會陳英俊薦派專員 

績效評估分組：本署食品藥物管理局藥品組陳可欣科長、醫粧組林澄琴科長 

幕僚單位：本署企劃處石崇良處長、林千媛科長、李欣純薦派專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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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章  人事面查核  （查核內容期間為民國 98~100 年） 

查核項目 財團法人自評辦理情形 
查核結果 

查核改進建議 
符合 待改進 

2.1 有無訂定人事規章及

報署情形。 

有。 

1. 本會依據捐助章程第 18 條規定，訂定人事規

則，並經 94 年 7 月 29 日第二屆第四次董事會

通過及報署核備（95 年 7 月 19 日衛署人字第

0951101233 號函備查）。 

2. 本會人事規則歷次修訂均經董事會通過並循行

政程序報署備查。 

附件 2.1：捐助章程  

附件 2.2：人事規則  
附件 2.3：署核備函 

V   

2.2 董事長或經理人之月

支薪資基準，是否符合

行政院訂頒「政府捐助

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

薪資處理原則」第 3 點

相關規定。 

1. 本會捐助章程第七條：董事均為無給職。 

2. 本會執行長之月支薪資基準，乃依據人事規則

之「編制員額、進用資格暨起薪基準表」及「會

務人員薪點及薪資表」規定辦理，符合行政院

訂頒「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

原則」第 3 點相關規定。 

 

V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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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專任顧問或研究、技術

及其他專業從業人員

之月支薪資基準，是否

符合「政府捐助之財團

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

理原則」第 4 點相關規

定。 

本會專業從業人員之月支薪資基準，依據人事規則

「編制員額、進用資格暨起薪基準表」及「會務人

員薪點及薪資表」規定辦理，符合「政府捐助之財

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」第 4 點相關規定。 

V   

2.4 所屬從業人員之薪資

支給標準，是否有利用

「政府捐助之財團法

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

原則」而變相大幅提高

之情事？(即是否符合

該原則第 5 點規定) 

本會所屬從業人員之薪資支給標準，依據人事規則

「編制員額、進用資格暨起薪基準表」、「會務人員

薪點及薪資表」及「衛生署及附屬機關研究計畫助

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基準表」規定辦理，符合「政

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」第 5 點

相關規定。 

V   

2.5 現有總員額？現有退

休(伍、職)軍公教人員

及政務人員再任之員

額？ 

1. 目前本會編制員額數為 17 人，因副執行長及諮

詢宣導組組長缺額仍在遴選中，並加上其他招標

計畫研究助理之員額，故總人數為 39 人。 

2. 本會員工共 39 人，含執行長 1 人、組長 3 人、

一般就業同仁 35 人，無退休(伍)軍公教及政務

人員再任之情形。 

V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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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6 退休再任之公務人員

是否已依規定停止領

受月退休金及停止所

支領一次退休金及養

老給付辦理優惠存款

事宜。 

1. 本會 98 年 1 月~100 年 3 月有顏秀瓊（時任執行

長）及黃鈺生（時任行政組組長）兩位為退休再

任之公務人員，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23 條第 2

項第 1 款規定，每月支薪新台幣 31,100 元，未

達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

數額。 

2. 100 年 4 月以後，無退休軍公教人員再任情形。 

V   

2.7 退休（伍、職）再任之

教育人員及軍職人

員、政務人員是否已依

立法院歷來相關決

議，扣減再任人員之薪

津。 

1. 100 年 3 月前，本會退休再任職務同仁之固定性

工作報酬，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23 條第 2 項第

1 款規定，每月支薪新台幣 31,100 元，未達委

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

額。 

2. 100 年 4 月以後，無退休軍公教人員再任情形。 

V   

2.8 董事長或經理人核派

依據，其初任年齡是否

逾 65 歲？超過者是否

依規定報本署轉報行

政院核准其延長任

期？又任期屆滿前是

否年齡滿 68 歲？ 

1. 本會董事長之核派係依據本會捐助章程第五條

第二項「董事會置董事長一人，由行政院衛生署

於董事中指定一人擔任，綜理本會一切業務，對

外代表本會」。本會現任董事長為衛生署蕭美玲

顧問，衛生署自 93 年 9 月 30 日指派並經行政院

核備其擔任本會董事長，初任年齡未超過 65

歲，本屆任期至 102 年 7 月 19 日，任期屆滿前

V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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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逾 68 歲。  

2. 本會執行長之核派係依據本會捐助章程第十一

條「本會置執行長一人，由董事長提名，經董

事會同意後聘任之，………，執行長受董事會

監督，執行基金會之各項業務、管理所屬人

員」。100 年 2 月 24 日第四屆第二次董事會通過

由翁菀菲女士擔任執行長，執行長任命亦經衛

生署報行政院同意，初任及任期屆滿未逾65歲。 

附件 2.4：衛生署之董事長核派公文 
附件 2.5：監察院調查表 
附件 2.6：董事會會議紀錄與執行長核派公文 

2.9現任官派董(監)

事年齡超過 65

歲以上人數比

率 

董事 
現任官派董事年齡均未超過 65 歲。 

附件 2.7：董事名冊 

V   

監事 
本會無設置監事 V   

2.10 董監事會議開會次數

是否符合規定 

本會捐助章程第九條規定：「董事會每年召開三

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」。目前分別於年度開始

前 2 個月，年中預算書送立法院前及年度終了後 3

個月內召開董事會，審查本會業務（工作）計畫、

預算書及決算書。 

附件 2.8：98-100 董事會召開情況統計表 

V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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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1 董(監)事出席

率 
董事 

本會董事共 12 席，98 年~100 年期間共召開 9 次董

事會，歷次出席率皆達七成五以上，平均出席率達

83.3%。 

附件 2.9：董事會會議出席統計表 

V   

監事 本會無設置監事 V   

2.12 董（監）事派

任作業（本項

僅須針對「捐

助基金累計超

過 50％，且依

設置條例或章

程規定董（監）

事應報行政院

遴聘（派）之

財團法人」填

列） 

規定

(含章

程) 

依本會捐助章程第五條及第六條規定：「本會設置

董事會，置董事九人至十三人，其中六人由行政院

衛生署遴選擔任，其餘董事由本會就醫藥衛生、法

律學者、專家與熱心公益社會人事遴選擔任」；「董

事任期三年，首屆董事由行政院衛生署選聘之，任

滿或出缺時，由董事會選聘之，連選得連任；但由

行政院衛生署就其現職人員派兼之董事任滿或職

務異動時，由行政院衛生署重新遴選。董事因故出

缺補選者，其任期以補足原任期為止」。 

  該會非「政府捐助

之財團法人董監

事報院遴聘派作

業規定」適用對

象，故本項無須填

列，請予刪除。 

本屆

聘 派

情形 

本會第四屆董事名單如下： 

衛生署派任 6 人：蕭美玲、顏哲傑、陳惠芳、 

高純琇、高雅惠、李丞華 

醫藥衛生及法律學者等遴選 6 人：蕭登斌、楊志平、 

黃柏熊、黃文鴻、章樂綺、回德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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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期：自 99 年 7 月 20 日至 102 年 7 月 19 日 

 

綜合考評及建議：無。 

查核人員：本署人事室黃宣榕專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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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章  財務面查核  （查核內容期間為民國 98~100 年） 

查核項目 財團法人自評辦理情形 
查核結果 

查核改進建議 
符合 待改進 

3.1 創立基金是否設

置專戶存管? 

創立基金 59,730,453 元，以定存方式存放於台灣銀行

南門分行，存單影本共計 13 張: 

○1 A126134、○2 A126135、○3 A126136、○4 A126137、 

○5 A126142、○6 A126143、○7 A126144、○8 A126150、 

○9 A126201、○10 A126202、○11 A126163、○12 A126164、 

○13 A126165。(附件 3.1: 銀行定存單影本 13 張) 

V   

3.2 預算送審時程是

否符合「財團法人

依法預算須送立

法院之預算編製

注意事項」規定? 

1. 行政院衛生署於中華民國 97 年 9 月 24 日衛署會字

第 0971300455 號來函，依據行政院 97 年 9 月 16 日

院授主孝一字第 0970004984 號函文所示，本會非屬

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認定

範圍，檢還本會 98 年度預算書。 

(附件 3.2: 行政院衛生署 97 年 9 月 24 日函影本及 98 年預算

書) 

2. 依據行政院衛生署於中華民國 99 年 1 月 29 日衛署

會字第 0991360041 號函文，補送 99 年度預算書並

於該年 4 月底前函報衛生署核轉(附件 3.3: 行政院衛

V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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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署 99 年 1 月 29 日函影本)；99 年度預算書於 99 年 4

月 19 日以藥濟徵字第 990063 號函送行政院衛生署

食品藥物管理局，於規定期限内送達在案。(附件 3.4:

藥害救濟基金會 99 年 4 月 19 日函影本及 99 年預算書) 

3. 100 年度預算書於 99 年 7 月 19 日以藥濟徵字第

990133 號函送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，於規

定期限内送達在案。 

(附件 3.5:藥害救濟基金會 99 年 7 月 19 日函影本及 100 年預

算書) 

4. 101 年度預算書於 100 年 7 月 27 日以藥濟徵字第

1000120 號函送衛生署，均於規定期限内送達在案。

(附件 3.6:藥害救濟基金會 100 年 7 月 27 日函影本及 101

年預算書) 

3.3 決算送審時程是

否符合「財團法人

依法決算須送立

法院或監察院之

決算編製注意事

項」規定? 

1. 98 年度決算資料於 99 年 4 月 13 日以藥濟徵字第

990056 號函送衛生署，於規定期限内送達在案。 

(附件 3.7:藥害救濟基金會 99年 4月 13 日函影本及 98年度決

算資料) 

2. 99 年度決算書於 100 年 4 月 14 日以藥濟徵字第

1000057 號函送行政院衛生署，於規定期限内送達

在案。 

V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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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附件 3.8:藥害救濟基金會 100 年 4 月 14 日函影本及 99 年度

決算書) 

3. 100 年度決算書於 101 年 3 月 27 日以藥濟徵字第

1010064 號函送衛生署，於規定期限内送達在案。 

(附件 3.9:藥害救濟基金會 101 年 3月 27 日函影本及 100 年度

決算書) 

3.4 有無建立會計制

度及其報署情形? 

會計制度業經衛生署 96 年 11 月 29 日衛署會字第

0961300529 號函同意核定在案。 

(附件3.10: 行政院衛生署96年11月29日函影本及會計制度) 

 V 依行政院衛生署

100 年 1 月 17 日

公告之會計制度

一致性規定第三

章財務報告、3.2 

財務報告之提

報、5.政府捐助成

立之衛生財團法

人依法預算及決

算須送立法院辦

理者，應依「財團

法人依法預算須

送立法院之預算

編製注意事項」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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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財團法人依法

決算須送立法院

或監察院之決算

編製注意事項」之

規定辦理。其相關

書表格式由主管

單位另定之。該基

金會會計制度無

包含上開條文，需

作修正。 

 

3.5 預算內容是否妥

善規劃、整合各項

相關業務力求節

約?抽查經費核銷

憑證是否合於規

定，其交易之授

權、核准、執行、

記錄，是否有適當

職務分工?各項收

1. 經費核銷憑證，符合於本會採購作業規範及會計制

度規定。 

(附件 3.11: 藥害救濟基金會採購作業規範) 

2. 收支憑證、報表已依照年份裝訂存放，依照會計制

度規定辦理。 

 V 採購之請款，實際

作業流程無請款

單，惟該基金會採

購作業規範：

「三、採購之請

款，應填具請款

單，…。」乙節，

需作修正，以期一

致，並符合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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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憑證等報表之

保管是否妥適? 

3.6 有無接受政府補

(捐)助或委辦專

案經費及其情形? 

1. 98 年接受政府補捐助計畫 21,926 千元(占總收入

31.12%)，代辦計畫 21,348 千元(占總收入 30.30%)

及公開招標案 25,600 千元(占總收入 36.34%)。 

2. 99 年接受政府代辦計畫 21,706 千元(占總收入

38.51%)及公開招標案 33,676 千元(占總收入

59.75%)。 

3. 100 年接受政府代辦計畫 21,063 千元(占總收入

41.39%)及公開招標案 28,690 千元(占總收入

56.38%)。 

V   

3.7 預算未獲立法院

審議通過時，執行

辦理情形 

    

  a.抽查政府補(捐)

助收入及委辦收

入是否依實際撥

付數額覈實收

入？ 

1. 98 年接受政府補(捐)助、代辦及公開招標計畫，共

計 68,873,065 元，依據合約分期實際撥付數額覈實

收入。(附件 3.12:98 年度計畫暨收入一覽表) 

2. 99 年接受政府代辦及公開招標計畫，共計

55,381,324 元，依據合約分期實際撥付數額覈實收

入。(附件 3.13:99 年度計畫暨收入一覽表) 

V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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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100 年接受政府代辦及公開招標計畫，共計

49,752,410 元，依據合約分期實際撥付數額覈實收

入。(附件 3.14:100 年度計畫暨收入一覽表) 

  b.政府補(捐)助預

算須經立法院同

意後動支者，是否

俟該院同意後動

支？ 

本會無接受政府補(捐)助經費經立法院凍結之情形。 V   

  c.抽查政府委託研

究計畫及其他委

託辦理事項，是否

依契約或相關文

件覈實動支？ 

1.98 年度政府委託研究計畫及其他委託辦理事項共 9

件，業已依契約或相關文件覈實動支。 

(附件 3.12:98 年度計畫暨收入一覽表) 

2.99 年度政府委託研究計畫及其他委託辦理事項共

11 件，業已依契約或相關文件覈實動支。 

(附件 3.13:99 年度計畫暨收入一覽表) 

3.100 年度政府委託研究計畫及其他委託辦理事項共

6 件，業已依契約或相關文件覈實動支。 

(附件 3.14:100 年度計畫暨收入一覽表) 

V   

3.8 有無動支創立基

金購買有價證券

或不動產或作其

本會無動支創立基金購買有價證券或不動產或作其他

投資事宜。 

V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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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投資事宜? 

3.9 有無投資及其情

形 

 V   

  a.轉投資事業 本會無轉投資事業。 V   

  b.有價證券及其他 本會無投資有價證券及其他。 V   

3.10 其他有關收支重

大異常事項 

無    

 

綜合考評及建議 

一、查核該基金會財務面部份（查核內容期間為民國 98~100 年），查核項目大致符合相關規定。 

二、建議該基金會待改進部份詳查核改進建議內容。 

 

查核人員：本署食品藥物管理局會計室汪碧玲視察、李桂芳專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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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章  法制面查核  （查核內容期間為民國 98~100 年） 

查核項目 財團法人自評辦理情形(範例) 
自評結果 

查核改進建議 
符合 待改進 

4.1 經法院登記財產總額之

財產，其種類、數量(額)

如有變動者，是否報經本

署許可後為之。 

1. 本會之財產均經董事會通過，報請衛生署許

可後，再向法院辦理財產總額變更登記。 

2. 本會成立迄今僅有一次財產總額變更，該案

經董事會通過後，循行政程序報請衛生署許

可；92 年至今無財產總額變更。 

附件 4.1：92.03.03 衛署醫字第 0920013178 號函 

附件 4.2：法人登記證書 

V   

4.2 決算依法報本署時，如有

涉及財產總額之變更

者，是否報請本署許可。 

本會自 92 年迄今，財產總額無變更。 V   

4.3 決算依法報本署時，如有

涉及財產總額之變更

者，於報請本署許可後，

是否於收受許可文件之

日起三十日內，向該管法

院為變更登記。 

本會自 92 年迄今，財產總額無變更。 V   

4.4 除因業務特殊需要，報經 1. 本會捐助章程第六條規定：「董事任期三  V 有關「連任之董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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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署核准者外，捐助章程

中是否載明董事之任

期，每屆不得逾三年，期

滿得連任；連任之董事人

數，不得逾改聘（選、派）

董事總人數之三分之

二。監事（監察人）任期，

每屆不得逾四年，期滿得

續任。 

年，首屆董事由行政院衛生署選聘之，任滿

或出缺時，由董事會選聘之，連選得連

任；……」。符合董事任期及期滿得連任規定。 

附件 4.3：捐助章程 

2. 目前本會捐助章程未載明「連任人數不得逾

改聘（選、派）董事人數三分之二」之相關

規定，係因本會董事中有六人由行政院衛生

署遴選，三人由原捐助之藥事團體推薦，董

事會遴選之學者專家部分僅有三人，原則以

連任一屆為原則，此一部分已符合上開原

則，惟為符合行政院公布之「政府捐助之財

團法人財產登記董監事任期及退場注意事

項」之相關規定，本會刻正規劃章程修正事

宜。 

3. 本會無設置監察人。 

數 ， 不 得 逾 改 聘

（選、派）董事總人

數之三分之二」部

分，建議研修捐助章

程將該規定納入，並

提交最近一次之董

事會審議。章程未修

正前，如遇有董事改

聘（選、派）之情形

時，亦依該規定之意

旨辦理。 

4.5 捐助章程中是否載明董

事、監事（監察人）於任

期屆滿前，因辭職、死亡

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被

解任者，得另聘（選、派）

是。 

本會捐助章程第六條規定：「………。董事因

故出缺補選者，其任期以補足原任期為止」。 

 

V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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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人選繼任，至原任期

屆滿為止。 

 

綜合考評及建議：無。 

查核人員：本署法規委員會陳英俊薦派專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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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章  績效面查核  （查核內容期間為民國 98~100 年） 

查核項目 財團法人自評辦理情形 
查核結果 

查核改進建議 
符合 待改進 

5.1 是否有訂定年度工作計畫 本會業務範圍主要為辦理行政院衛生署食品

藥物管理局委託代辦藥害救濟業務，並參與

政府公開招標，承接藥物/疫苗安全相關委辦

計畫。各項業務於年度開始前皆訂有工作計

畫及預期效益，經董事會通過並報請衛生署

核備後，依據計畫書執行相關業務。 

附件 5.1：98-100 年度工作計畫 

V  該會辦理之各項業

務，於年度開始前訂

有工作計畫及預期

效益，經董事會通過

並報請衛生署核備

後，依據計畫書執行

相關業務。 

5.2 年度工作計畫是否符合成

立宗旨 

本會接受衛生署委託代辦藥害救濟業務及委

辦各項工作計畫，各計畫之執行目標及內

容，皆符合本會捐助章程第二條、第三條及

第十七條之規定。 

附件 5.2：98-100 工作計畫暨執行情形表 

附件 5.2.1：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捐助章程 

V  該會辦理之各項工

作計畫，符合該會捐

助章程。 

5.3 年度工作計畫預算執行情

形或收支決算情形 

各年度工作計畫之預算皆於前一年度提送衛

生署轉立法院審查，當年度工作計畫執行完

畢後亦於規定時限內提出決算報告，收支決

算皆有詳細表列及分析。 

V  各年度工作計畫之

預算及決算報告均

依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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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.3：98-100 預算及決算書 

5.4 是否有訂定績效指標？是

否合宜？ 

各計畫之執行均訂有預計完成之工作項目，

並依據工作項目訂定預期效益作為績效指

標，以利追蹤考核，並以具體數據呈現工作

成果。 

附件 5.4：各計畫之計畫書表(含工作項目及預期效益) 

V  該會各工作計畫訂

有績效指標，並以具

體數據呈現工作成

果。 

 

5.5 年度工作計畫執行過程是

否有管控措施？ 

年度工作計畫均按照主管機關或計畫委託單

位要求，定期追蹤評估工作進度及成效，且

召開業務會議檢討改進；執行過程之追蹤評

估及會議紀錄皆定期提交至主管機關或計畫

委託單位。 

附件 5.5：98-100 各計畫執行過程進度管控措施一覽 

V  該會年度工作計畫

均依需求，定期追蹤

檢討並改進。 

 

5.6 指標達成情形 

（由各業務主管單位檢視該財團

法人所訂績效指標之達成率） 

年度工作成果皆能達成年度計畫預期目標及

相關指標。 

附件 5.6：各計畫結案報告 

V  該會年度工作成果

皆能達成績效指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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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考評及建議  

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之業務，符合該會捐助章程，於年度開始前訂有工作計畫及預期效益，經董事會通過並

報請衛生署核備後，依據計畫書執行。 

其工作計畫訂有各計劃之預期目標及相關指標，並能定期追蹤檢討，達到績效指標。預算與決算報告均依規定辦

理，對於工作計畫之收支情形有詳細表列及分析。 

 

查核人員：本署食品藥物管理局藥品組陳可欣科長、醫粧組林澄琴科長 


